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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海政办字〔2021〕28 号

关于印发海阳市 2021年冬季清洁取暖

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相关镇区街道（管委、办事处），市政府有关部门、单位：

《海阳市 2021年冬季清洁取暖工作实施方案》已经市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

海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年 7月 24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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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阳市 2021年冬季清洁取暖工作实施方

案

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烟台市关于大气污染防治一系列决

策部署，进一步提高我市居民冬季取暖清洁化水平，减少大气

污染物排放，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，现就做好我市 2021年冬季

清洁取暖工作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任务目标

2021年，全市清洁取暖改造任务 31664户，其中城区的城

中村、城边村、棚户区等 2997户，农村 28667户。

开展城区和农村建筑节能改造工作，2021年城区建筑节能

改造任务 1.9万平方米，农村建筑节能改造任务 2293户。

二、实施原则

（一）探索核能新能源供热，提高清洁热源覆盖率。贯彻

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推进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的指示精神，充

分利用海阳市现有核电能源，建设国内首个“零碳”核能清洁

供热项目。项目自核电厂区至海阳新老城区，管网投资约 5亿

元，全长约 43 公里，铺设完成后 2021 年可以满足海阳市 450

万平方米供暖需求，促进我市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，实

现高质量发展。

（二）落实燃气供应保障。加强气代煤相关的天然气主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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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网、沿海 LNG接收站等能源基础设施建设，增强应急储气能

力和调峰能力。坚持以气定改，燃气供应企业应与上游供气企

业签订供气合同，确保足量供气，与市政府签订保供合同，保

障采暖季天然气平稳安全供应。

（三）加快推进分散取暖清洁替代工程。加大清洁能源替

代散煤力度，以村为单位，整村整居推进。考虑我市资源配置、

电网承受能力、经济水平、村民适用性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各方

面因素，因地制宜推广气代煤分户改造的农村清洁取暖方式。

坚持分步实施、统筹推进的原则，2021年首先选择北部已进行

农村基础燃气管网建设的徐家店镇、郭城镇、发城镇、朱吴镇、

小纪镇、二十里店镇等六镇实施农村气代煤改造，并借鉴 2021

年改造经验，2022-2023年逐步向南部推进。

（四）实施建筑节能改造。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，对

长期有人居住、具备改造价值的城乡居住建筑进行节能改造，

降低居民清洁取暖经济负担，提高居民取暖舒适度。城区既有

建筑节能改造选择未来拟实施改造的建安、财保两个老旧小区

开展；农村建筑节能改造要保持胶东乡村民居传统特色，在省

级特色小镇辛安镇选择西张家庄、南王家庄、向阳、槐家泊、鲁

口、黄埠崖、大山所、床子头等经济实力较强的八个村庄推进。

新建居住建筑要执行现行山东省《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。

（五）建立监管与长效机制。清洁取暖项目涉及面广、执

行周期长、过程复杂，要吸取第一批、第二批清洁取暖试点城

市工作经验，加强能力和长效机制建设，确保工作取得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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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清洁取暖信息监管系统和机制，增强清洁取暖全过程监管

能力，为工作执行、数据上报、任务督查、绩效评估等提供有

力保障。

三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项目启动（立即）。结合实际，进行全面调查摸底，

制定详细实施方案，将具体改造任务细化到镇区街道和村居，

明确时间节点和责任分工；按照烟台市制定的技术导则，明确

准入标准和负面清单；要招引有资金、有实力、信誉高的央企

国企强企入围建设改造项目，确保改造品质，从根本上杜绝建

设、运维、质量安全等隐患和管理漏洞。

（二）项目实施（9月 30日前）。各镇区街道、相关单位

（部门）要加强政策宣传，保障冬季清洁取暖项目顺利实施；

统筹推进工程建设，依据实施方案内容，尽快办理项目手续，

按照施工方案要求，组织施工队伍、施工材料和器具进场施工；

加大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管力度，通过第三方监理单位确保工程

质量和安全；建立调度通报工作制度，倒排工期，加快工程进

度，确保按期完成改造任务。

（三）项目验收（10月 31日前）。按照相关工程建设标准

和环保评估要求，于 10 月底前组织完成调试验收，确保于 11

月 15日前达到运行条件。

镇区街道要组织参与年度气代煤工程的居民签订统一制定

的承诺书，承诺不再使用煤炭及其制品，不签订承诺书的不享

受补贴。凡是享受补贴的居民，一经发现使用煤炭及其制品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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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消并追缴已享受的补贴资金。

四、补贴政策

统筹各级财政资金，按标准对清洁取暖改造和运行费用给

予补贴，不足部分由相关企业、改造户或其他途径合理承担。

（一）气代煤工程

1、因海阳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具有六镇农村基础燃气管网建

设的特许经营许可，按 2800元/户的预算，对农村基础燃气管网

建设（含接入户）进行单一来源采购；按 2600 元/户的预算对

20KW燃气壁挂炉、物联网表、灶具、报警器、切断阀、两条

波纹管等设备进行公开招标。费用依中标价结算，烟台（含中

央）按每户 2000元的标准补贴，其余由财政负担，按照 2021-2023

年三年 4:3:3的比例，拨付给中标单位。

2、暖气设备包括暖气片（每户不少于 2组，每组 15 片，

高约 60cm）和配套管道等，由各镇区街道组织农户安装，费用

由农户自行承担。

3、气代煤采暖用户采暖季不执行阶梯气价，采暖用气价格

执行阶梯气价一档标准。对气代煤用户按照采暖期用气每立方

米 0.45 元的标准给予补贴，补贴资金由烟台(含中央)和海阳按

照 1:1的比例分担。每户每年最高补贴气量 800立方米,用气量

不足 800立方米的据实补贴，补贴时间为 3年。

（二）建筑能效提升补贴

1、对清洁取暖三年实施周期内开展的城区建筑节能改造项

目，根据实际改造的建筑面积，烟台（含中央）按照每平方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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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元的标准补贴，其余由财政负担，费用数额以招标文件、相

关合同为准。

2、对清洁取暖三年实施周期内开展的农村建筑节能改造项

目，烟台（含中央）按照每户 2300元的标准补贴，其余由财政

负担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成立海阳市冬季清洁取暖工作领导

小组，全面负责我市冬季清洁取暖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综合协调，

由市长任组长、分管住房城乡建设的副市长任副组长，相关市

直部门、镇区街道为成员单位。领导小组下设工作小组，负责

我市冬季清洁取暖工作的具体协调指导。

（二）规范资金保障和管理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加强对

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，落实补贴政策，提高拨付效率，及

时将工程建设、设备购置、运行费用等各项补贴资金拨付到位，

保障清洁取暖补贴资金专款专用，严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和虚

假冒领。

（三）强化安全管理。健全完善清洁取暖相关设备、设计、

建设和运行标准，加强对清洁能源取暖产品质量、准入标准、

工程建设、竣工验收、后期运营服务等方面跟踪管理，形成完

善的监督管理和约束机制，确保清洁取暖设施建设安全、管理

安全及运行安全。要深化落实“双安全员”（改造企业安全员

和村级安全员）制度，着力发现和整治问题隐患，确保设施、

设备安全。要加强应急救援保障体系建设，组织供热、供气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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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建立联勤联动机制，制定完善应急预案，定期开展演练，

提高应急能力。

（四）严格监督考核。相关部门和镇街要摸清底数，逐户

建立台账，规范录入管理，严禁弄虚作假。市冬季清洁取暖工

作小组要加强工作调度，定期组织督导检查，对工作进展慢、

落实不到位、不能按时完成任务的，在全市通报、约谈、问责，

确保各项目标任务顺利完成。

（五）注重宣传引导。加强正面宣传引导，继续开展“访

民问暖”“百万农户温暖行”活动，广泛开展清洁取暖宣传进

农村、进社区、进家庭活动，大力宣传传统燃煤危害，帮助群

众算好环保账、经济账、安全账、生活质量账，凝聚清洁取暖

共识。建立接诉即办机制，做好群众反映问题解释工作，做到

事事有回应、件件有着落，防止网络不当不实炒作，形成正确

舆论导向。

附件：1.海阳市冬季清洁取暖工作领导小组人员名单

2.海阳市冬季清洁取暖工作小组人员名单

3.2021年全市清洁取暖改造计划表

4.2021年全市建筑节能改造计划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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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海阳市冬季清洁取暖工作领导小组

人 员 名 单

组 长：刘海彬 市 长

副组长：高元华 副市长

成 员：邹化安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

迟先胜 方圆街道办事处工委书记

张 波 东村街道办事处工委书记

姜军桥 龙山街道办事处工委书记

于金宁 朱吴镇党委书记

于在洲 郭城镇党委书记

李晓磊 徐家店镇党委书记

任 飞 发城镇党委书记

于秀龙 小纪镇党委书记

郭 华 二十里店镇党委书记

刘晓炜 辛安镇党委书记

冷守强 烟台市生态环境局海阳分局局长

修京堂 市发展改革局局长、核应急中心主任

王界东 市财政局局长

梁 勇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

姜保华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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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玉才 市应急局局长

赵富浩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，全面负责

我市冬季清洁取暖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综合协调，姜保华同志兼

任办公室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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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镇区街道

村居

（个）

总户数

（户）

改造户数 改造方式

城区

（户）

农村

（户）

气代煤

（户）

其他（核能）

（户）

1 方圆街道 2 665 665 665

2 东村街道 4 1732 1732 1732

3 龙山街道 1 600 600 600

4 朱吴镇 52 5806 5806 5806

5 郭城镇 59 5555 5555 5555

6 徐家店镇 61 5309 5309 5309

7 发城镇 38 5591 5591 5591

8 小纪镇 54 2545 2545 2545

9 二十里店镇 42 3861 3861 3861

合计 313 31664 2997 28667 28667 29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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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海阳市冬季清洁取暖工作小组人员名单

组 长：高元华 副市长

副组长：姜保华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局长

成 员：刘玉法 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

李 伟 方圆街道办事处主任

李言东 东村街道办事处主任

秦 鹏 龙山街道办事处主任

周敬刚 朱吴镇镇长

范 勇 郭城镇镇长

序号 镇区街道
村居

（个）

既有建筑节能改造

城区

（万平方米）

农村

（户）

1 方圆街道 2 2

2 辛安镇 8 2293

合计 10 2 229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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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炳初 徐家店镇镇长

董黄平 发城镇镇长

赵广富 小纪镇镇长

李 娟 二十里店镇镇长

辛文远 辛安镇镇长

杨育杰 烟台市生态环境局海阳分局副局长

刁好波 市发展改革局副局长

栾彤耀 市财政局副局长

孙世清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、规划编

研

中心副主任

孙秀勇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邓 磊 市应急局党委成员、副局长

于洪忠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副局长

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，负责我市冬

季清洁取暖工作的具体协调指导，孙秀勇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
联系人：张婷；电话：3602719；邮箱：ghjsglk@yt.shandong.cn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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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1 年全市清洁取暖改造计划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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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2021 年全市建筑节能改造计划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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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办、市纪委、人大办、政协办、法院、检察院，存档。

海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7月 24 日印发


